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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发〔2015〕17 号 

 

 

关于印发《江西师范大学关于规范临时性 
津贴补贴（酬金）发放的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处（室、部、馆），各直附属单位： 

《江西师范大学关于规范临时性津贴补贴（酬金）发放的暂

行办法》已经学校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江西师范大学 

                             2015 年 2月 26 日 

 

 

江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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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范大学关于规范临时性 

津贴补贴（酬金）发放的暂行办法 
 

为维护收入分配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务管理，规范

临时性津贴补贴、酬金的发放，根据《江西省省直其他事业单位

绩效工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2010〕51 号”、《江西省省直

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赣财行〔2014〕1 号”等文件精神，结

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暂行办法适用于经费从学校财务账户支出的各类临时性

津贴补贴、酬金。 

二、项目及标准 

（一）评审费 

1.本暂行办法所称的评审是指由学校或学校有关部门(单位)

组织的各类项目评审、职称评审、竞赛评判、人员招聘、招投标

及验收评审等活动。评审费是指支付给各类评审专家的劳务费。 

2. 评审费以半天时间为计发单位,指导性发放标准为:每半

天 300 元,一天 600 元。非工作时间组织评审的评审费可在学校指

导性标准的基础上适当上浮，但最高不得超过指导性发放标准的

2倍,由相关部门（单位）自行确定实际发放标准。 

3.对学校组织的部分技术含量较高、专业性较强、工作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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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责任重大的评审工作，经分管（或联系）校领导及主要领导

审批，可在上述指导性发放标准基础上适当提高，但最高不得超

过校内人员每半天 1000 元、校外人员每半天 2000 元的标准。 

（二）专题讲课费 

1. 专题讲课费指学校各部门各单位组织举办的各类培训班、

学习班等,支付给讲课人员的课时费。 

2.专题讲课费标准应根据讲课内容的难易、讲课人职称、讲

课时间、讲课场次等情况综合确定, 由相关部门（单位）自行确

定实际发放标准，但每半天最高不得超过 600 元。 

（三）专家讲座费 

1.专家讲座费指学校各部门各单位因提高教学、科研、管理

等各层次能力与水平的需要，邀请省内外各领域、各层次专家学

者来校开设的各类学术报告、专家咨询等，支付给专家的劳务费。 

2.专家讲座费以每场（实际讲授课 2小时以上）为计发单位，

标准应根据专家学者的学术地位、学术水平、知名度、影响力等

综合确定，由相关部门（单位）在学校指导性标准限额内自行确

定实际发放标准。 

3.专家讲座费的指导性标准，院士、全国知名专家等，一般

每场最高不超过 3000 元；一般专家，正高职称专业技术人员每场

最高不超过2000元，副高职称专业技术人员每场最高不超过1000

元。特殊情况需要高于指导性发放标准的，应当经分管校领导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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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后报学校主要领导审批。 

（四）劳务补贴 

1. 劳务补贴是对学校教学、科研及其他专业技术工作在非

工作时间完成的且无法明确计算工作量的工作任务所支付的工作

补贴,以及对管理服务工作中在非工作时间完成的超过本职工作

范围的工作任务所支付的工作补贴。 

2. 劳务补贴有两种计发标准和方式。一是按时间计算:每半

天支付100元,一天支付200元;二是按工作任务总量,实行劳务补

贴总额包干。 

3. 因学校特殊工作或重大活动需要承担的工作任务而发生

的劳务补贴,其标准由学校决定。 

4. 教职工应当在工作时间内提高工作效率,完成本职工作,

因各种原因导致在工作时间无法完成的本职工作,需要在非工作

时间加班完成的，不能视为超额工作，不发劳务补贴。  

三、发放程序 

1.校内人员临时性津贴补贴、酬金，由项目实施部门制表，

负责人签署意见，注明经费来源，报分管（或联系）校领导审核

（数额较大的还需报学校主要领导审批），交财务处扣缴个人所得

税后发放至其本人银行卡内。 

2.校外人员酬金的发放，必须注明领款人单位、姓名、身份

证号、项目（课程）名称、发放标准、发放总金额等信息，经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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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人本人、学校经办人和批准人签名，报分管（或联系）校领导

审核（数额较大的还需报学校主要领导审批），交财务处扣缴个人

所得税后发放至其本人银行卡内。 

3.申请发放劳务补贴的单位，在造发放名册表时还需注明工

作任务、工作时间、工作人员等情况，报分管（或联系）校领导

审核（数额较大的还需报学校主要领导审批），经审批同意后到财

务处办理，并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四、有关规定 

1.各单位、各部门不得自行设置临时性津贴补贴项目、不得

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发放标准，违者将按有关法规追究相关人员

责任。 

2.通过“以考养考”方式开展的各类考试过程中命题、阅卷、

考务、监考、巡考等活动可发放相关补贴，其费用在扣除学校管

理费后的限额中开支。 

3.本暂行办法中的工作日一般是指每周的周一至周五,非工

作时间是指工作日晚上、双休日、国家法定节假日等。寒暑假期

间值班和一般性会议不支付劳务补贴。 

4.校内二级财务单位和经济目标管理单位参照本暂行办法

执行。 

5.本暂行办法由财务处、人事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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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纪委，党群各部门。 

江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5 年 2月 26 日印发 




